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编号：
工程名称：山水文苑小区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

建设单位：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宜阳县灵泉供水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3日
施   工   合   同

 
（发包方）甲方：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
（承包方）乙方：宜阳县灵泉供水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2017-0201）范本，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在宜阳县灵泉供水工程安装有限公司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山水文苑小区给水一次管网、二次管网、二次加压设备及户用水表安装工程（1#-3#、5#-13#、15#楼）
工程地点： 香鹿山镇滨河北路北侧、经二路西侧                                                                                                                                                                                                                                                                                                 
3、工程内容：市政供水管道开口、安装水表；
4、工期：自开工之日起90日内完成。

二、合同价款与支付

本合同总价款为￥：3796370.7 元，大写（人民币）： 叁佰柒拾玖万陆仟叁佰柒拾元柒角 ，甲方于开工前支付首笔工程款￥：2277822.42 元，大写（人民币）： 贰佰贰拾柒万柒仟捌佰贰拾贰元肆角贰分 ，竣工前一次性付清剩余工程款￥：1518548.28元，大写（人民币）： 壹佰伍拾壹万捌仟伍佰肆拾捌元贰角捌分 。

三、双方一般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工作：

（1）负责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甲方安排人员现场协调，为乙方施工提供优良的施工环境等。

（2）提供施工用水、用电接口。

（3）提供施工电梯。

（4）甲方指定专人，作为甲方代表（范天锋13223077899）负责与乙方对接。
2、乙方工作

（1）乙方应严格按照委托设计单位的图纸按计划进行施工；

（2）按照施工要求，做好各项施工管理工作。

（3）双方约定乙方应做的其他工作。

（4）乙方指定一名现场施工负责人（张磊磊17737926669）作为乙方代表负责与甲方对接。

（5）遵守有关规范和操作规程及验收规范进行施工。

（6）接受甲方的质量监督。

（7）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8）乙方将供水管网竣工图及相关资料交付甲方备份，室外管道管理、维修、维护工作由乙方负责，室内管道按照移交相关规定，由乙方负责有偿维修；

（9）山水文苑小区室内外管网如发生供水系统泄漏时，乙方接到小区业主及物业公司报漏电话应及时抢修；自来水公司在管道抢修维修义务的同时，物业公司应全力配合自来水公司抢修维修工作。
四、本合同双方约定

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壹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宜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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